吉木萨尔县大有镇渭户村广泉下村产业发展及

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公开招标公告

新疆正咨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吉木萨尔县大有镇人民政府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对《吉木萨尔县大有镇渭户村广泉下村产业发展及基础设施提升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现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前往新疆正咨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报名参与。
一、项目名称：吉木萨尔县大有镇渭户村广泉下村产业发展及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二、项目编号：XJZZ2022024
三、建设地址：吉木萨尔县大有镇渭户村广泉下村
四、招标范围：

采购滑移机、拖拉机、铲车，产品详细技术参数及执行标准、规格等详见招标文件（本项目包括供货、安装调试、验收、培训及质保为交钥匙项目）

五、预算金额：188万元。 
六、投标商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供应商；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未在“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原件（营业执照须包含本次项目经营范围）；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投标代表为法定代表人时，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身份证原件）；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原件；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七、文件发售及领取时间：2022年4月13日至2021年4月19日，每日上午10：00时至14：00时，下午15：30时至19：30时（北京时间）；
报名时请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等材料进行报名；以上所有证件均需按要求提供复印件一套加盖公章。
八、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2年5月6日11:30时（北京时间）。
九、招标文件售价：200元/份（招标文件一经售出概不退还）。

文件获取地址：昌吉市北京南路华东实业12-1室

十、开标地点：昌吉回族自治州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附属楼科技馆）公共资源交易大厅负一楼开标一厅（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十一、联系方式
招标人：吉木萨尔县大有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马超远     联系电话：13565952735
地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大有镇人民政府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正咨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剑峰      联系电话：0994-2323082、18999555898
                    新疆正咨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2日
